
附件2

自治区能源行业评标专家推荐（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民族
	

	身份证号码
	
	健康状况
	

	工作单位
	
	行政职务
	

	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 历

（学 位）
	
	技术称职
	

	从事专业
	
	从事专业年限
	

	电话（移动电话）
	
	传  真
	

	通信地址（邮编）
	
	电子邮箱
	

	评标专业1
	评标专业2
	评标专业3
	评标专业4

	
	
	
	

	评标专业5
	评标专业6
	评标专业7
	

	
	
	
	

	执业资格名称
	
	执业资格注册号
	

	专业特长的具体说明：
	

	主要

社会

兼职
	

	接受教育

经历
	

	专业

经历
	（包括时间、单位、工作内容及所从事的专业）

	主要

业绩

和

论著
	（获奖项目名称、等级或论著题目、鉴定单位或出版单位）

	技术

职称

情况
	（包括评聘时间、职称、专业、评聘组织）

	个人

意见
	本人自愿申报。
签名：

 年  月  日

	单位

推荐

意见
	本表所填信息真实、准确。经审核，同意推荐。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填表说明：

1.“学历（学位）”栏中填写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最高学历；或填写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最高学位。

2.“毕业院校”栏填写最高学历毕业院校；“所学专业”栏填写最高学历毕业时所学专业。
3.“技术职称”栏中填写高级职称名称或中级职称名称（同等专业水平）。

4.“健康状况”栏中无疾病的填写“健康”，有其他疾病的如实填写。 

5.“专业经历”栏填写从大专、大学填起，填写获得国家教育行政部门认可的学位、专业及学习经历，包括培训经历，包括时间、学校、所学专业、获得学位证书。

6.“评标专业”按照《自治区能源行业评标专家专业分类表》中的“二级或三级类别代码及名称”规范填写，填写二级类别代码及名称的必须熟悉二级类别下所含所有三级类别专业。其中二级类别专业最多2个，三级类别专业最多5个。
7.“执业资格名称”指获取的执业资格证书名称，如，注册咨询工程师、注册监理工程师等，若有多个，请在“专业特长的具体说明”栏中注明。

8.“执业资格注册号”为执业资格证书编号或注册证号。

9.“单位名称”填写当前所在单位名称。已退休人员请填写退休前所在单位名称。




